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游秀靜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95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wh596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4307233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福部疾管署函及114年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資培訓簡章各1份 

(37882659_11430723341_1_ATTACH1.pdf、37882659_11430723341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本局與衛生局共同辦理「114年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資培

訓課程」，請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衛生局114年6月12日北市衛醫傳防字第

1143037977號函辦理。

二、近年國內梅毒、淋病等性傳染病疫情呈上升趨勢，尤以

13～24歲年輕族群增幅明顯，推動年輕族群及校園性傳染

病防治宣導刻不容緩。

三、旨揭課程簡章摘要如下：

(一)參訓對象：臺北市及新北巿各級學校（國小、國中、高

中/職、大學）健康教育教師、護理師、衛生組相關業務

人員、輔導老師、社工。

(二)場次及人數：預計辦理2場，每場70人，共140人。以本

巿各級學校愛滋業務相關人員為優先參加對象。

(三)活動日期及上課地點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幸安國小 11406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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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活動日期：

(１)第一場：114年7月28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30分至

下午5時。

(２)第二場：114年7月3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30分至

下午5時。

２、上課地點：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8樓會議室

（臺北巿萬華區昆明街100號）。

(四)報名期間：自即日起至114年7月1日（星期二）或額滿為

止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（額滿即關閉，則依報名順序通

知）。

(六)報名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9vD99j。

(七)全程參與課程並確實完成簽到退者將獲教師研習時數證

明及主辦單位學習時數證明，另本課程將申請護理人員

繼續教育學分積分認證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證明，

積分時數由審核單位認定及核發。

四、由於上課地點在醫療院所，依中央防疫規定，進入醫療照

護機構，建議配戴口罩，保護自己和他人；為響應環保，

敬請自備水杯。

五、本課程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災情況，將另行通知改期或停

辦。如有報名或課程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（02）23703739

轉1786黃小姐詢問。

六、檢附衛福部疾管署函及114年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資培訓簡

章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立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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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89


